
鹤山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

关于将鹤山养可肾析血液透析中心纳入江门市
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通知

各有关部门、参保人：

根据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机构医疗保障

定点管理经办规程的通知》（粤医保规〔2022〕10号）的规定，

经审核评估和社会公示，鹤山养可肾析血液透析中心具备申请江

门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相关条件，我中心同意与其签

订《江门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》，即日起，新

增为江门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。具体信息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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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山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

2023 年 3 月 16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江门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、江门市社会保障卡管理中心、

鹤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鹤山市卫生健康局


	



